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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CB(1)2386/04-05(01)號文件 ⎯⎯ 因 應 2005 年 10
月 3日會議席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2386/04-05(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各

個 組 織 及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 意

見最新摘要 (截
至 2005年 7月 11
日 )的回應

 

立法會CB(1)2313/04-05(05)號文件 ⎯⎯ 就 條 例 草 案 第

2、5、7、9及 71
條 和 新 訂 附 表

1A、附表 2及附

表 5提出的委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案擬稿  
立法會CB(1)2313/04-05(06)號文件 ⎯⎯ 就 條 例 草 案 第

2、5、7、9及 71
條 和 新 訂 附 表

1A、附表 2及附

表 5提出的委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的 標

明 修 訂 事 項 文

本  
立法會CB(1)2313/04-05(04)號文件 ⎯⎯ 建造業議會 (第

2號 )條例草案》

與 《 工 業 訓 練

(建造業 )條例》

( 第 317 章 ) 條 文

比較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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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120/04-05(01)號文件 ⎯⎯ 張 學 明 議 員 於

2005年 3月 14日
就 條 例 草 案 若

干 條 文 提 出 意

見的函件  
立法會CB(1)1161/04-05(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張

學 明 議 員 的 函

件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1)1106/04-05(01)號文件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05 年 3 月 9
日 就 條 例 草 案

若 干 條 文 提 出

意見的函件  
立法會CB(1)1201/04-05(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的

函 件 作 出 的 回

應  
立法會CB(3)34/04-05號文件  ⎯⎯ 建造業議會 (第

2號 )條例草案》

立法會CB(1)153/04-05(02)號文件 ⎯⎯ 因 應 條 例 草 案

作 出 的 相 應 修

訂 的 標 明 修 訂

事項文本  
立法會CB(1)2024/04-05(04)號文件 ⎯⎯ 各 個 組 織 及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

意 見 最 新 摘 要

( 截 至 2005 年 7
月 11日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1條  
 
(a) 以書面告知法案委員會，政府當局就設立

建造業議會 (下稱 “議會 ”)及解散建造業訓

練局擬訂的時間表；  
 
條例草案第 2條  
  
(b) 檢討 “建造工程 ”的定義，以處理在收取徵

款方面所遇到的任何運作上的困難；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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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告知有何渠道／機制，確保可查出哪些建

造工程須繳付徵款，而有關承建商亦知悉

繳付徵款的法律責任；  
 
(d) 檢討 “Objection Committee”的中文譯法，其中

一個建議譯法是 “處理反對事宜委員會 ”; 
 
條例草案第 5條  
 
(e) 檢討第 5(j)條的草擬方式。一名委員關注

到，議會可如何透過製訂表現指標，監察

建造業達致的進步；及  
 

(f) 研究有關規管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與議會兩

者關係的策略性架構。  
 

 
II. 其他事項  
 
3.   委員察悉法案委員會已安排在 2005年 10月 25
日 (星期二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第十六次會議，繼續逐一

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4.  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0月 24日  



 
 

附錄  
 

《建造業議會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五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05年 10月 10日 (星期一 ) 
時 間：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000000 – 000239 主席  
劉慧卿議員  
 

序辭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及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條文  
 
弁言及條例草案第 1條  
 
000240 – 001353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主席  
 
 
 

弁言  
 
審議弁言  
 
條例草案第 1條  ⎯⎯ 簡稱
及生效日期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政 府 當 局 就

設 立 建 造 業 議 會 ( 下 稱 “ 議
會 ”) 及 解 散 建 造 業 訓 練 局

(下稱 “訓練局 ”)擬訂的時間

表 (弁言第 (a)及 (e)項 ) 
  
政府當局解釋，議會設有根

據 業 內 團 體 的 提 名 作 出 委

任的機制，以及財政獨立的

常設秘書處，預計成立議會

的過程需時數月。政府當局

擬在議會成立之後，於切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展 開 議 會

與訓練局合併的工作，但為

議 會 與 訓 練 局 完 成 合 併 設

定確實限期，未必有助順利

過渡。儘管訓練局與議會將

有 需 要 同 時 運 作 一 段 時

間，但這應不會構成問題，

因 為 訓 練 局 的 管 治 方 式 和

職能大致上會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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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該 名 委 員 強 調 有 需 要 在 條

例 草 案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之

前，確定上述時間表，並表

示 關 注 到 議 會 與 訓 練 局 同

時 運 作 在 財 政 方 面 造 成 的

影響  
 
政府當局解釋，過渡期希望

可以盡量縮短。此外，一如

訓練局的情況，議會將由業

界代表主導，他們會意監

察 以 建 造 業 徵 款 用 作 議 會

運作經費的成本效益。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a) 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條例草案第 2條  ⎯⎯ 釋義 
 

－  條例草案第 2(1)條的中文本  
 
001354 – 002737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提述有關條例草案與《工業

訓練 (建造業 )條例》 (第 317
章 )條文比較的文件 (立法會

CB(1)2313/04-05(04) 號 文

件 )，而政府當局證實條例草

案的用語是盡量以第 317章
的條文為藍本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時

解釋，雖然第 317章並無界

定 “附加費通知 ”的涵義，但

該用語並非一個新用語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該 名 委 員 時

解釋，第 317章並無界定 “委
任成員 ”一語。為清楚表明

該用語的涵義，故在條例草

案第 2(1)條中納入該用語  
 

 

002738 – 010103 政府當局  
主席  
王國興議員  
何鍾泰議員  
劉秀成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鳳英議員  

討論 “建造工程 ”的定義，當

中參考了九廣鐵路公司 (下
稱 “九鐵 ”)提出的意見，即該

用語的定義過於廣闊，以及

當 局 應 只 向 建 築 工 程 徵 收

徵款 (立法會  CB(1)2386/04-
05(02)號文件及附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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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a) 部分委員的意見與九鐵

的意見相反，認為為使

訓 練 局 可 獲 最 多 的 收

入，該用語的定義應涵

蓋所有須繳付徵款的建

造工程；  
 

(b) 部分其他委員則認為，

附 表 1 所 載 該 用 語 經 進

一步闡釋的定義，涵蓋

範圍已夠廣闊，加上該

定義已經沿用多年，若

訓練局在根據該定義收

集徵款方面沒有遇到任

何運作上的困難，便應

繼續保留現有的定義，

以免要再作諮詢，以致

耽延條例草案通過成為

法例的時間；  
 

(c) 一名委員認為有需要確

保該用語的定義與相關

法例所載的一致；  
 

(d) 一名委員關注到，故意

分拆成多期進行的大型

工 程 或 可 規 避 繳 付 徵

款。他亦認為有需要加

強宣傳工作，確保有關

承建商知悉繳付徵款的

法律責任；及  
 

(e)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與

所 有 工 務 部 門 緊 密 聯

絡，建立常設渠道／機

制，確保可查出所有須

繳付徵款的建造工程，

例如把繳付徵款的法律

責 任 列 為 發 牌 條 件 之

一，並透過堆填區收費

計劃，確定哪些工程須

繳付徵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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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下 述 各 點  
⎯⎯ 
 
(a) 在附表 1詳細闡述 “建造

工程 ”所涵蓋的範圍，應

足以確保該用語的定義

可涵蓋所有須繳付徵款

的建造工程；  
 

(b) 條例草案已訂明，任何

總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100 萬

元的建造工程均須繳付

徵款，而根據條例草案

第 55條，“總價值 ”指有關

建造工程的所有階段的

價 值 的 總 和 。 在 此 方

面，為住宅單位的住戶

進行的小型維修及保養

工程，將會繼續獲豁免

繳付徵款；   
 

(c) 訓練局表示根據建造工

程的現有定義評估和收

取 繳 款 ， 並 無 任 何 困

難。然而，當局會再請

訓練局確定其賦權法例

現時所訂的工程範圍是

否足夠；   
 

(d) 根據現行法例規定，沒

有在指定期間內就展開

／完成任何須徵款的建

造工程作出呈報，即屬

犯罪，而訓練局會透過

各種現有渠道，取得有

關資料，例如為此而詳

細審閱政府憲報公告和

建 築 申 請 書 。 與 此 同

時，訓練局會研究與規

管當局及其他有關各方

訂立的行政安排，以期

加強收取徵款機制的成

效；及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b) 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c) 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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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e) 當局可透過在訓練局及

議會內有代表的工會和

專業團體，加強宣傳有

關 繳 付 徵 款 的 法 律 責

任。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c) 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010104 – 010706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梁家傑議員  

部分委員認為，為求用語一

致 和 清 楚 明 確 ， “Objections 
Committee”的中文譯法 “異議

審核委員會 ”或須予以改善

(條例草案第 56條 )  
 
政 府 當 局 解 釋 採 用 現 有 譯

法的理據，並同意參考一名

委員建議的譯法，檢討現有

譯法。該名委員建議的譯法

為 “處理反對事宜委員會 ”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d) 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010707 – 011209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主席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時

解 釋 有 需 要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2(1) 條 中 納 入 “ 罰 款 ” 的 定

義，以便對該用語和 “另加

罰款 ”一語作出區分  
  

 

條例草案第 2(1)條的英文本及第 3至 5條  
 
011210 – 011443 主席  

 
審議條例草案第 2(1)條的英

文本  
 

 

011444 – 011830 主席  
政府當局  
 

委 員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第 2(2)
條，並接納有關的擬議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
正案 ”) 
 

 

011831 – 012325 主席  
政府當局  
楊孝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  
 
 

條例草案第 3條  ⎯⎯ 對政
府的適用範圍  
 
討 論 有 否 需 要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指 明 條 例 草 案 對 政 府 具

約束力，以及就所有其他對

政 府 具 約 束 力 的 法 例 而

言，在條文中指明這點是否

慣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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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政 府 當 局 解 釋 其 認 為 該 條

文確有必要，因為大部分建

造 業 徵 款 均 來 自 工 務 工 程

計劃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政 府 應 受 所

有法例約束，尤以那些與環

境保護有關的法例為然  
 

 

012326 – 012704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條例草案第 4條  ⎯⎯ 建造
業議會的設立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時

解釋，與執行自律規管職能

並 獲 賦 予 指 明 權 力 處 理 內

部 事 務 的 其 他 法 定 機 構 相

若，議會不得視為政府的受

僱人或代理人，亦不得視為

享有政府的任何地位、豁免

權或特權。(條例草案第 4(4)
條 ) 
 

 

012705 – 015724 政府當局  
李鳳英議員  
劉慧卿議員  
梁家傑議員  
劉秀成議員  
何鍾泰議員  
 
 

條例草案第 5條  ⎯⎯ 議會
的職能  
 
委員就條例草案第 5條及有

關 擬 議 修 正 案 的 中 文 本 提

出下列意見  ⎯⎯ 
 
(a) 一名委員關注到議會可

如 何 透 過 製 訂 表 現 指

標，監察建造業達致的

進 步 ( 條 例 草 案 第 5(j)
條 )；  

 

(b) 一名委員提述法案委員

會的意見，就是有需要

在條例草案中納入議會

處理各種業界問題的職

能 ， 例 如 多 層 工 程 分

判、拖欠薪酬，以及為

實屬工人的人士購買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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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c) 主席提述香港測量師學

會的意見，該學會認為

條例草案應訂明規管議

會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兩 者 關 係 的 策 略 性 架

構。委員亦要求政府當

局提供更多詳盡資料，

說明上述架構在條例草

案第 24及 29條所訂範疇

以外的其他範疇的運作

方式；  
 

(d) 鑒 於 已 有 3 名 公 職 人 員

會獲委任加入議會，一

名委員質疑，政府當局

擬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與議會之間設立聯絡機

制，使兩者更有效地合

作，究竟是否確有需要

( 條 例 草 案 第 9(1)(c)
條 )；及  

 

(e) 一名委員認為應改善條

例 草 案 第 5(a) 條 的 修 正

案中文本的草擬方式，

以 “、 ”這個中文標點符

號，取代在該條文出現

的第一個 “及 ”字。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下 述 各 點  
⎯⎯ 
 
(a) 當局會訂定表現指標，

按照適當的標準衡量建

造業達致的進步，而要

設立全面的監察制度，

則須一併實施其他自律

規管措施，例如從業員

註冊／評級計劃及制訂

操守守則。當局會因應

上文 (a)項所載該名委員

的關注事項，檢討條例

草 案 第 5(j) 條 的 草 擬 方

式；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e) 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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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b) 訂立新的第 (ha)款，特別

是該款載有 “遵守關乎僱

傭的法例規定 ”這項一般

原則，用意是為了處理

上文 (b)項指出的問題；  
 

(c) 未必有需要在條例草案

中訂明在上文 (c)項所述

的架構，因為條例草案

已規定，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作為政府內處理與

建造有關的事宜的主導

機關，會透過審閱議會

每年向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局長提交的文件，監

察議會的運作情況；  
 

(d) 當局會進一步考慮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與議會可

如何維持有效的溝通，

以便就那些可能涉及在

議會中沒有代表的若干

部門及其他有關各方的

特定事宜，進行必要的

非正式討論。  
 
主席認同上文 (b)項所載政

府當局的意見  
 
委員審議條例草案第 5條的

英文本，並接納有關的擬議

修正案  
 
討 論 在 納 入 擬 議 修 正 案

後，條例草案第 5條下各條

款的編碼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2(f)
段 所 載 採 取 行

動  
 

015725 – 015859 
 

主席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0月 24日  


